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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	主旨：建請 鈞部研擬有關貨運職業駕駛安全履歷保險制度，以解決業者目前困境，詳如說明，敬請參研採納。

	說明：
一、目前許多會員車輛，均面對保險公司拒絕投保汽車任意險（第三人責任險），狀況日趨嚴重，影響本業經營風險甚鉅。
二、「車體險係數」可分為從人係數與從車係數。從人係數受被保險人「年齡、性別、賠款紀錄」影響；從車係數則受「汽車製造年度、費率代號係數」影響。
三、因營業貨車皆登記在公司法人名下，當行為人有肇事多次紀錄後，該貨車牌號即被多家保險公司拒絕投保。就算更換駕駛，該車依然被拒保。
四、目前貨車職業駕駛發生交通事故時，因拒保以致民事賠償停擺，導致業者及受害人權益受損。
五、落實貨車職業駕駛應有的法律與民事賠償責任，推動職業駕駛法定安全保險證（駕駛人安全履歷）實屬必要。
六、建議將職業駕駛人依《運輸業管理辦法》納管，加入汽車任意險（第三責任險）。
七、保費計算方式依駕駛人肇事紀錄及違規頻率調整，真正落實「從人係數、與從車係數」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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